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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简伍《汤在啻门》札记四则 *

罗  涛

（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）A

提  要 研读清华简伍《汤在啻门》的过程中，对以下几个问题提出新的看法，如

“潜 发 ”的“ ”可读为“逸”。“德濬明，执信以义成”的“义”可读为“仪”，招来之义。

“仪成”指实现“成邦”这件事。“德 亟，执譌以亡成”的“譌”可读为“伪”，诈伪之义。“亡

成”与“仪成”相对，即不能实现“成邦”这件事。“型情以不方”的“情”可读为“清”，清

净之义。“刑清”即刑法清净。

关键词 清华简伍 汤在啻门

1. 朁 发

整理报告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，2015:145）认为：

疑并指气之充盈畅达。朁，清母侵部字，疑读为“崇”，丰满之意。 ，从糸，

“ ”声，疑读为“ ”。《说文》：“ ，盛气怒也。”意为盛气奋发。字又疑从糸、

解省声，上博简《周易》“繲”读为卦名解。解，通达。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且彼方

跐黄泉而登大皇，无南无北，奭然四解，沦于不测。无东无西，始于玄冥，反于大

通。”发，抒发。《仪礼·聘礼》：“下阶，发气怡焉。再三举足又趋。” ，读为“治”，

与“乱”相对。《左传》宣公十五年：“疾病则乱，吾从其治也。”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：

“以礼饮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乱。”

ee（单育辰）（2015）把此句简文释读为：

其气潜解发始。

 * 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基于上古汉语语义知识库的历史语

法与词汇研究”（18JJD740002）的阶段性成果。文章写作过程中及草成后，北京大学胡敕瑞教授、

日本东京大学大西克也教授、复旦大学郭永秉教授提出诸多宝贵意见，向以上诸位先生表示感谢。

文章错误，皆由作者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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暮四郎（黄杰）（2015b）指出“繲”与上文“九月 章”之“ ”是同一个字 A。

后来进一步申论（2015c）：

“ ”似可读为“荣”（耕部匣母）。“荣”意为盛、显，与“章”义近连用……

此处“ （荣）章”当是指经过九个月，胎儿的形体已经十分显著。在“朁 发绐”

中，我们将“朁”读为“炎”，“ ”读为“荣”，也能与“朁（炎）”构成义近并列的关

系。B

王宁（2015）认为：

“朁”疑当读为“潜”，深沉意。“ ”，从糸，（触）声，疑即“ ”字，亦作

“ ”。……发，勃发意，与“潜”为对，义相反。“ ”当即“ ”字，读为“丝”，二

字古音同。“潜 发丝”谓气深沉如带之绵延伸长，勃发如丝之绵绵不绝。

笔者认为“朁”应释读为“潜”。这点和王宁的意见相同，但具体理解有异。潜，

潜伏、潜藏。古书中可以见到关于气潜藏郁积的表述。《周易·乾卦》：“潜龙勿用。”

疏：“潜者，隐伏之名。龙者，变化之物。言天之自然之气，起于建子之月，阴气始盛，

阳气潜在地下，故言初九潜龙也。”

“ ”（繲）字比较难以解释，目前众说纷纭。有一点比较确定的是，这个字与

“潜”都是对“气”的描述，表达的意思应该比较接近。古书中表达“气”经常是潜

藏郁结、郁积等意。对这个词的理解或许也应该按照这个思路，但具体的释读暂付

之阙如 C。

“发 ”之“ ”，我们认为可释读为“逸”或者“佚”，余母质部。从“ ”得声之

字楚简甚夥。上博简《周易·涣》“非 所思”，即“匪夷所思”，“ ”通“夷”。“夷”

为余母脂部，与“逸（佚）”声母相同，韵部脂质对转。传世文献中也有一些线索，比如

说“夷”“泆”异文。《庄子·达生》：“西北方之下者则夷阳处之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：“泆

阳作夷羊。”（高亨，1989:532）既然 、夷、泆、逸音韵都有联系，可以通假，那么“ ”

释读为“逸”在音韵上也可以说得通。逸，散逸。发逸，发泄散逸之义。古书中有类

似的表达：

《春秋穀梁传·隐公九年》：“阴阳错行，故谨而日之也。”刘向云：“是阳不

A 第 19 楼发言。

B 第 26 楼发言。

C 我们怀疑该字或可读为“结”。繲，见母锡部。结，见母质部。锡部和质部上古音也有联系，

比如说存在谐声的例子。结，郁结、聚积。《庄子·在宥》：“云将曰：‘天气不和，地气郁结，六气不调，

四时不节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，为之奈何？’”《楚辞·九思》：“仰长叹息气噎结。”《楚辞·九

章·悲回风》：“气缭转而自缔。”王逸注：“思念紧卷而自结也。”洪兴祖补注：“结，不解也。”“朁解”

释读为“潜结”，意思是五味之气潜藏郁结。当然，这两个字在音韵上并不十分妥帖，所以只是推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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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闭阴，阴气纵逸而将为害也。”

有时候也写作“佚”：

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：“若视听不和，而有震眩，则味入不精，不精则气佚，气佚

则不和。”

“发逸”，犹“发泄”：

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是月也，生气方盛，阳气发泄，生者毕出，萌者尽达。”

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》：“是月也，春气方盛，阳气发泄。”高诱注：“发泄，犹

布散也。”

《管子·四时》：“冬行春政则泄。”尹知章注：“春，阳气发泄。”

综上所述，此句简文可理解为“潜繲发逸（佚）”，意思是五味之气在潜伏郁积后

发泄散布出来。古书中还有如下记载：

《楚辞·大招》：“春气奋发，万物遽只。”

《楚辞·九思》：“惟昊天兮昭灵，阳气发兮清明。”

《庄子·桑庚楚》：“夫春气发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万宝成。”

根据古书中的材料可知，冬天是地气闭塞潜藏的季节，所以《月令》中说“天地

不通，闭塞而成冬”。如果时节扰乱，冬天行春令，就会带来灾难祸害。与冬天相反，

春天生气复苏，阳气发泄，从而使得万物生长，所以《月令》中才说：“是月也，生气

方盛，阳气发泄，句者毕出，萌者尽达。”《楚辞》也说“春气奋发，万物遽只”，与简文

“其气潜繲发逸，是其为长且好哉”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。从冬天到春天，天地之气

经历了从闭藏到发逸的过程，万物也经历了从肃杀到复苏的过程。我们把“朁繲发

”理解为五味之气在潜伏郁积之后发泄散布出来，和这个过程是一致的。正因如

此，万物才会“为长且好”，伊尹才会用这句话回答汤“万物何得以生？何多以长”的

问题。

2. 德濬明，执信以义成

濬明，整理报告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，2015:146）

认为：

濬明，《书·舜典》：“濬哲文明。”

黄泽钧（2016）认为：

“濬”字常与“浚”字互为佚文。《尧典》之“濬川”和《皋陶谟》之“濬畎浍”，

《史记》皆引作“浚”。“濬”字古音心母真部，“浚”字古音心母文部，声母相同，

韵母旁转…… “浚明”为恭敬、勉励之义……“濬明执信”即敬勉、守信之义。

张富海（2018）认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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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文“濬明”犹诗之濬哲，即深邃明智。

这个意见和整理报告基本相同。我们认为“濬”字或读为“叡”更为妥帖。《说文》：

“叡，深明也，通也。”明，聪明、明达。传世文献中“濬”“叡”就有异文的例子（高亨，

1989：127）。楚简中“叡”字可从攴。上博六《用曰》简 18 有句：“ 亓（其）又（有）（中）

成。”整理报告（马承源，2007：304）在“ ”字后用括号标注“濬”字。这当然没太大

的问题。从本字的角度来看，“ ”应该是“叡”字异构，直接读为“叡”即可。“叡明”

即为“通叡明达”之义。《庄子》中有这样的例子：

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许由曰：‘啮缺之为人也，聪明叡知，给数以敏，其性过人，

而又乃以人受天。’”

《庄子》“聪明叡知”与我们把“叡明”解释为“通叡明达”意思相近。《汤在啻门》

中的“叡明”主要强调的是商汤德行的通达。我们的意见和整理报告、张富海的意见

没有根本的区别，只是为了与下文的“褊急”对应，更加强调“通叡明达”的意思。

此句简文中的“义”字，整理者没有专门对其作注，但在“亡”字的注释中提到

“‘亡’与‘义’相对”。“亡”既然解释为“荒亡迷乱”，看成形容词，“义”与之相对，整

理报告似乎也当作形容词看待。

王宁（2015）破读为“宜”：

“义”当读为宜，适当之意。

张富海（2018）认为：

“成”对“无常”，可知“成”即有常之义，当训为“定”，确定。《国语·晋语四》：

“晋无宁岁，民无成君。”韦昭注：“成，定也。”……“无成”即无常，则“义成”即

有常，但“义”字无义可说，疑涉上“信”字而衍（“信”、“义”常连言）。“执信以成”，

即秉持诚信而有常规。

我们认为“义”字衍文的可能性不大。“义”可理解为动词，读为“仪”。古书

中“义”“仪”的通假很常见（高亨，1989：658-659）。楚简中“义”“仪”通假也不

乏其例，如郭店简《缁衣》简 39：“淑人君子，其义一也。”上博简《缁衣》简 3：“淑

人君子，其义不弋。”这两个“义”都读为“仪”（王辉，2008：546-547）。“仪”作动

词用时有“来、招来”等义。《方言》卷二：“仪，来也。陈颍之间曰仪。”戴震《疏证》：

“仪者，仪之而来。《周语上》：‘丹朱冯身以仪之。’‘仪’即‘来归’之意。”《广雅·释

诂》：仪，招来也。”（钱绎，1991：77）“义成”，即“使‘成’来到”。由于“成”指的是“成

邦”，所以“仪成”指的是使成邦这件事情到来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可以实现“成邦”

这件事。

综上所述，此句简文可理解为：如果德行通叡明达，秉持信义，便会实现“成邦”

这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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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德 亟，执譌以亡成

“ 亟”字，整理者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，2015:146）

认为：

变，变诈。《逸周书·文政》：“九丑：思勇丑忘，思意丑变。”朱右曾校释：“变，

犹诈也。”亟，急躁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“皆笑曰：公孙之亟也”杜预注：“亟，

急也。”

暮四郎（2015a）A、张富海（2018）等读为“褊急”，可从。“褊”字在传世文献中

还可以写作“惼”。可以参看下面的例子：

《诗经·魏风·葛屦》：“维是褊心，是以为刺。”

《庄子·山木》：“方舟而济于河，有虚舩来触舟，虽有惼心之人，不怒。”

《葛屦》的“褊心”和《庄子·山木》的“惼心”显然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。《说文》

没有收录“惼”字。《广韵·铣韵》“惼”字注云：“愝惼，性狭。”《集韵》注释和《广韵》

同。二书“褊”字下以“性狭”释“愝惼”，即“褊急”之义。“惼”字从心，可以看成为“褊

急”这一语义而造的专字。

譌，整理者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，2015：146）认为：

执譌，与“执信”相对，秉持虚假。

整理者对“譌”的解释可从，但意犹未尽。“譌”可读为“伪”，虚伪、诈伪，即不诚

信。张富海（2018）在解释了“譌”“讹”的关系后，也提到或可读为“伪”，在这点上

不谋而合。“执伪”，“秉持虚伪、诈伪”之义，和前面的“执信”对应，意思正相反。

亡，整理者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，2015：146）认为：

亡与“义”相对，荒亡迷乱。《管子·戒》：“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，谓之亡 ;
从乐而不反者，谓之荒。”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“从兽无厌谓之荒，乐酒无厌谓

之亡。”

把“亡”和“义”等同起来的意见是对的。前面我们已经把“义”字释读为“仪”，

表示“招来”。楚简中“亡”“无”通用，亦是常例。此处“亡”字也可理解为动词“无”，

“没有”之义 B。“亡成”即“没有‘成’”，即没有实现成邦这件事。

综上，“德 亟，执譌以亡成”意思是：如果帝王的德行非常狭急，又秉持诈伪，那

么便不会有“成”，即不能实现成邦。

在古书中有这么一个例子：

A 第 5 楼发言。

B 假如“亡”不读为“无”，或可直接理解为动词，丧亡，丧失。“亡成”即丧失掉了“成邦”这

件事，但我们认为读为“无”似更加妥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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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吕氏春秋·博志》：“用智褊者无遂功，天之数也。”

遂，成也。遂功，即成功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用智褊急的，没有成功。其和“德

亟，执譌以亡成”中关于“褊急”和“无成”的表述近似，几可对读，是一个很好的证

据。

4. 型情以不方，是胃美刑

型情以不方，整理者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，2015：

147）读为“刑轻以不方”：

情，读为“轻”。此与楚文字习见之“ ”写法不同。方，害。

程燕（2015）认为：

我们怀疑可以不改读，此句意为：刑在使用时不害人就是美刑，刑法制度变

化不定就是恶刑。

暮四郎（2015a）读为“静”：

情，或当读为“静”，“刑静”可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“钦哉钦哉，惟刑之恤哉”。

《吕氏春秋》：“退嗜欲，定心气，百官静事无刑，以定晏阴之所成。”“刑静以不方

（妨）”，意为刑罚不烦苛，故无妨害。A

ee（2015b）认为当读如本字：

“刑情以不妨”，情似是情实之意。B

刘洪涛（2015）认为：

“刑情”读如本字，情实。《左传》：“小大之狱，必以情。”程燕先生提出读如

本字，但翻译中没有体现此字，根据后句的翻译，似把“刑情”做名词看待。C

王宁（2015）读为“省”：

“情”当读为“省”，简也。《文子·上义》：“善罚者，刑省而禁姦”……方，放也，

放纵意。“刑省以不放”即刑法简省而不放纵。

黄泽钧（2016）认为亦读如本字“情”：

也就是要符合实情，不过重也不过轻。故在此从程燕、黄杰、单育辰之说，

读本字“情”。D…… “颇”有偏颇，不平正之意。……“刑情以不颇”，即刑罚

符合实情且不偏颇之义。

A 第 7 楼发言。

B 第 11 楼发言。

C 第 30 楼发言。

D 此处或有误。黄杰并不是读为“情”，而是读为“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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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者把“型情”释读为“刑轻”，可能是考虑了后文释读为“刑重”。读为“省”字，

意思虽然显豁，但我们认为可能稍显迂曲，应按照这个字本身的声符“青”去释读，无

须读为其他声旁的字。读为“情”字，理解为“刑罚符合实情”，或是理解为“根据情

实来判定刑罚”，其实会有语法上的困难，因为“刑情”似乎得不到“刑罚符合实情”

这一理解。尤其是后一种解释，依上古汉语语法应说成“刑以情”“以情刑之”，而且

“以”字不能省略。如果省略“以”字，就成了名词作状语，而上古汉语中名词作状语

时，名词一般放在动词之前。

笔者认为“青”当读为“清”，意思是“清静”。“情”“清”都从青得声。“刑清”

意思是刑法清静。

《易·豫》：“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清而民服。”

在《荀子》中出现过这样的表述：

《荀子·君道》：“故赏不用而民劝，罚不用而民服。”

“刑罚清”与“刑罚不用”虽不完全相同，但大意相近。前者是刑法清静，意思是

要少用刑罚，后者是不用刑罚 A。《荀子》中的例子有利于我们对“刑罚清”一语的理

解。“刑清”“刑罚不用”，与“刑省”意思类似。“情”“清”声符相通，比起“省”字更

为直接，而且有《易》“刑罚清”这个明确的书证。

方，我们采取整理者的意见，理解为“妨害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刑罚清净，不会

对人民造成妨害，这就称得上是美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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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从这个意思上看，读“清”“静”“省”在文意的理解上并无太大的差别，只是对这个字形到

底对应哪个词有异。




